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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A_A5_c27_510911.htm 一、概述 （一）含义 1、一般

进出口货物：纳税放行后，海不再监管的货物，直接进入生

产或消费。 2、区分与一般贸易货物的关系 一般贸易是国际

贸易中的一种交易方式，即货物单边进口或出口的贸易。 按

一般贸易进出口的货物即是一般贸易货物：正常报关纳税、

交证则结关。 一般贸易货物 按一般进出口监管 一般进出口货

物 按特定减免税监管 特定减免税货物 按保税监管制度办理 

保税货物 （二）基本特征 1、进出境环节缴纳进出口税费； 2

、进出口时提交相关的许可证件； 3、海关放行即结关，不

再监管。 （三）范围 实际进出口的货物（不再复出进口），

除特定减免税货物外，都属于一般进出口货物。 根据这点判

断下列： 1.不享受特定减免税或不准予保税的一般贸易货物

； 2.转为实际进口的原保税货物 3.转为实际出进口的原暂准

进出境货物 4.易货贸易、补偿贸易进出口货物； 实际进出口

5.不批准保税的寄售代销贸易货物； 6.承包工程项目进出口货

物； 7.驻华商业机构进出口陈列用的样品； 8.外国旅游者小

批量订货出口； 9.随展览品进出境的小卖品、展卖品； 10.实

际进出口货样广告品 11.免费提供的进口货物： a.外商经贸活

动中赠送的； b.外商经贸活动中免费提供的试车材料； c.我

境外企业、机构向国内赠送的。 二、程序 四个环节：进出口

申报、配合查验、缴纳税费、提取或装运货物 / 审单、查验

、征税、放行 （一） 进出口申报 1、概述 （1）申报含义：

准备申报单证，在规定期限、地点向海关报告，接受海关审



核的行为。 （2）申报地点：A、进出地海关申报；B、经海

关同意，可以在指运地或启运地申报（转关）；C、保税货

物转为一般进口，在货物所在地申报。 （3）申报期限： 进

口货物：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最后一天是节假日

的顺延。 出口货物：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装货的24小时

以前； 进口集中申报货物：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个月

内申报。 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超过3个月仍未申报，变

卖处理。不宜长期保存，可提前处理。 （三个月的滞报、纳

金万分之五） （4）申报日期：指申报数据被海关接受的日

期，即接受申报的日期。 A、收到“接受申报”报文或“现

场交单”或“放行交单”通知，即申报日期并表示申报成功

。 B、遭退单，则为再次申报被接受日； 核准改单、退单，

为再次申报被接受日。 C、申报接受与现场交单：收到“接

受申报”报文或“现场交单”或“放行交单”通知。 D、纸

质报关，关员报关单上登记处理的日期，即为海关接受申报

日期。 （5）滞报日期与滞报金：起征日以运输工具申报进

境日的第15天始按天0.5%。（万分之五）计算。 [如：1日申

报进境，加15天，在15日之内为申报期限；16日开始计征] 核

准撤单重报的，则计征日为撤单第15日开始计征（14天内必

须重新申报）；现场不交单造成的被撤单重报不在此列。 起

征日遇节假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计算到元

；50元起征。 公式：滞报金 = 完税价格 * 0.5%。* 滞报天数 2

、步骤 （1）准备申报单证：分为报关单（证）和随附单证

（基本单证、特殊单证）。 报关单（证）亦为必备单证：报

关单，备案清单，ATA单证册，过境货物报关单，转关申报

单，快件报关单等。 基本单证（必备）：货运单据、商业单



据。如提单、商业发票、装箱单等。 特殊单证：加工贸易手

册（纸质、电子手册、电子帐册）、减免税证明、原进出口

报关单证、核销单、原产地证明、贸易合同等。贸易合同对

于租赁货物申报来说是一种特殊单证，必备。 （2）申报前

看货取样: 在申报关，可以书面向海关提出查看货物或提取货

样，海关开具取样记录与清单，关员与取样人同时签字确认

。 法检货物，尚须取得检验检疫许可证明。常常因确定品名

、规格、型号、归类等。 （3）申报 1.电子数据申报 终端申

报、委托EDI方式、自行EDI方式、网上申报方式四选其一。

收到海关发送的“不接受申报”报文后，应重新申报；收到

“接受申报”或“现场交单”、“方行交单”，即表示申报

成功。 2.提交纸质报关单及随附单证 收到海关报文后，应

在10日内，持各单、证到货物所在地办理海关手续。 3.修改

申报内容或撤销申报 海关接受申报后，报关单不得修改或撤

销；确有理由的，经批准可以修改或撤销。 有如下理由的，

可以修改或撤销 a.报关人员操作或书写错误的，未发现有走

私或违法嫌疑的 b.出口放行后，配载、装运等原因造成部分

或全部退关需要换运输工具的 c.装载、运输、存储时因短溢

装、不可抗力造成的短损而与申报不符的。 d.按照贸易惯例

先行采用暂定价格成交、实际结算时按商检品质认定或国际

市场实际价格付款的 e.计算机、网络系统等原因导致申报错

误的 f.其他特殊情况 注意：海关已决定布控、查验的，以及

涉案的货物报关单在“办结”前不得修改或撤销。 在修改或

撤销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应提交“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

撤销申请表”，并提交单证： a.可以证明进出口实际情况的

单证（合同，发票，装箱单） b.外汇管理、国税、检验检疫



、银行等部门出具的单证 c.应税货物的“海关专用缴款书”

及其他相关单证。 改单或撤单再重报时需要变更、补办许可

证件的，应当补办提交。 （二） 配合查验 1、海关查验 （1

）含义：货物的性质、价格、数量、原产地和货物状况是否

与报关单相符 （2）查验地点：一般在监管区内进行。特殊

情况下，海关申请核准可派员到监管区以外查验。 （3）查

验时间：海关正常工作时间内，允许例外。“紧急验放”货

物，可以优先安排查验。 （4）查验方法：彻底查验或抽查

；人工查验和设备查验 （5）复验：初次查验未能查明、涉

嫌违规、收发货人对查验结论有异议经海关同意的。 查验和

复验不得为同一关员 （6）径行开验：必须有监管场所经营

人或者运输工具负责人到场，并签名确认。 ① 涉嫌违规走私

的 ② 查验时，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未到场 2、配合查验 配合

查验，做好如下工作： （1）按要求搬移、开拆包装、重新

包装 （2）如实回答询问及提供资料 （3）协助海关提取货样 

（4）核查“查验记录单”是否符合实际 3、货物损坏赔偿 仅

限于查验过程中，由于关员责任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赔偿

金额根据被损货物及其部件的受损程度确定，或者根据修理

费确定。事后发现货物有损的，不负责赔偿，必须查验现场

提出。 不属于海关赔偿范围： a.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造成的

b.在正常时间内发生变质或失效的 c.海关正常查验时或产生的

不可避免的磨损； d.在海关查验之前或之后发生的损失； e.

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三） 缴纳税费 在规定时限内到指定

行缴纳税费；收到缴款成功信息，即可申请放行。（也可电

子支付） （四） 提取或装运货物 1、海关放行：结束并离开

海关进出境现场监管。 结 关：办结所有的海关手续，海关不



再监管。 放行 ≠ 结关 放行分为结关式放行 和非结关式放行

2、放行的做法：在缴纳税费或提供担保后，海关在进口提货

凭证（提单、提运单、运单）或出口装货凭证（站场收据、

装货单、运单）签盖“海关放行章”。然后凭以从/在海关监

管仓库提货或办理装运。必要时向海关申请出具报关单证明

联。 “无纸通关”现场放行后，“海关放行”报文艺版同时

发送给监管仓库和收发货人，收发货人打印出来，凭以转运

或提货。 3、常见报关单证明联： a.收 / 付汇证明：海关在报

关单收付汇证明联上签名、加盖海关“验讫章”。签发后同

时向银行和外管局发送电子数据。 b.出口收汇核销单：海关

在外管局签发的出口收汇核销单上签名、加盖海关“单证章

”。发货人凭报关单收汇证明联和出口收汇核销单办理核销

。 c.出口退税证明：即报关单出口退税证明联（签名加盖海

关“验讫章”）。同时发送电子数据国税局。 d.进口货物证

明书：针对摩托车、汽车等运输工具，凭以申领牌照。签发

后，通过总署发送电子数国家交通管理部门。 货物结关后海

关不再监管。一般进出口货物现场放行即结关。但保税货物

、特定减免税货物、暂准进出口货物、部分其他进出口货物

现场放行后，仍需后续管理。 "#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